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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战略新兴板近期再

次成为业界热议的话题。去年年底，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表示，2016年战

略新兴板一定要推出。另有媒体报

道，战略新兴板推出的时间或为2016

年年初。

如今2016年第一季度时间过半，

市场对于战略新兴板推出具体时间

表尤为关注。不过，多位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专家表示，

虽然目前战略新兴板各项准备工作

正在紧张有序地推进，但具体推出时

间尚无法预测。

具体时间尚无法预测

去年6月中旬，国务院印发《关于

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

策措施的意见》指出，推动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建立战略新兴产业板。当

年12月25日，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

国务院政策吹风会上透露，推出战略

新兴板为 2016 年发展资本市场的五

项重点工作中的首要任务，“建立战

略新兴板，明年一定要推出”。由此，

战略新兴板推出的具体时间表始终

为业内高度关注。

不过，《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

中了解到，多位业内专家和企业界人

士认为，战略新兴板推出的步伐，并

不会如预想那般快。

中投咨询顾问崔瑜表示，战略新

兴板的推出时间表正在逐渐明确，今年

有望推出，目前战略新兴板的各项准备

工作也在紧张有序地推进，已经成立了

专门的新兴产业板注册中心，相关人员

和设备也基本到位，第一批上市企业虽

未披露，但是企业上市热情很高。

香颂资本董事长沈萌认为，战略

新兴板的出台预计会和授权注册制

同步推出，因为如果战略新兴板先期

出台，那么当注册制再推出后还要做

相应调整。但目前企业储备名单和

相关制度建设应该基本无虞。

“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战略新

兴板将和注册制一起推出。目前上

交所正在密集调研企业，首批数量应

该在几十家左右。”民生证券新三板

研究中心研究员乔誌东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

网信集团CEO盛佳表示，战略新

兴板的面世时间取决于筹备工作进

展情况、《证券法》修订、注册制准备

情况以及监管部门的意见等多方面

因素，无法预测。

“在目前国家鼓励双创、用创新

驱动发展的大环境下，战略新兴板的

推出不仅能够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

体系，更重要的意义是关注企业的持

续盈利能力，支持和推动新兴产业企

业和创新型企业发行上市，缓解企业

融资困难。”盛佳告诉记者。

91 金融 CEO 许泽伟则认为，战

略新兴板的推出需要待注册制改革

落地，《证券法》修订、上市规则修订

等必要工作完成后才能实施，而注册

制改革、《证券法》修订需要一定的时

间。同时，战略新兴板的推出不会单

兵突进，监管层还会同时考虑创业

板、新三板等板块的改革创新，并考

虑他们的平衡和联动。

“战略新兴板提出的制度设计非

常完善，但我认为新三板更接地气，

也有了一定的沉淀。”团贷网创始人

唐军认为，战略新兴板面世，不太可

能那么快，目前只是提速，战略新兴

板可能更多是针对海外私有化的企

业回归国内。

专家:警惕炒出泡沫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则表示：战

略新兴板虽然多次出现在政府机构

的规划中，但在具体实施层面仍会缓

慢推进，未来不会一帆风顺。不应把

战略新兴板想得那么美好，监管层至

今尚未公布战略新兴板整体方案，亦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和成功案例，所以

目前尚难以确定第一批上市企业名

单和各项准备工作。

低于主板，高于创业板是战略新

兴产业板的定位，登陆战略新兴产业

板的企业可能主要是已过成长期、相

对成熟的规模较大的企业。

七星资本董事长张鹏认为，战略

新兴板制度设计接近创业板或中小

板，流动性远远强于新三板，短时期

会得到市场的追捧，但也要警惕炒出

泡沫。

乔誌东分析，战略新兴板侧重

已跨越创业阶段、具有一定规模的

新兴产业企业和创新型企业。战略

新兴板未来上市主体可能会与创业

板有部分重合，但战略新兴板对上

市主体的产业属性和企业规模要求

均比创业板更高，与创业板错位发

展。

证监会紧急换帅，让业内对注册

制的推出进程猜想不断。而对于临

危受命的刘士余而言，如何稳步推出

注册制，堪称他履新证监会主席之后

的第一项新挑战。有分析人士表示，

注册制改革很可能成为刘士余新官

上任的“最大一把火”。那么，在刘士

余的时间表中，注册制会不会提速推

出？

注册制改革
或将得到力推

A股开年大跌，熔断机制被叫停，

这一切都让业内对A股走势产生悲观

心理。而证监会新任主席刘士余的

改革措施则被寄予了无限厚望。业

内认为，刘士余面对沪深股市三大挑

战：新股注册制改革、《证券法》的修

订以及进一步提高监管执行力。有

分析人士表示，注册制改革很可能成

为刘士余新官上任的“最大一把火”。

2015年12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

议审议通过了拟提请全国人大常委

会审议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实施股

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中调整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有关规定的决定

(草案)》。草案明确，在相关决定施行

之日起两年内，授权对拟在沪深交易

所上市交易的股票公开发行实行注

册制度。

当年1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在北京经表决，

通过了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实施股票

发行注册制改革中调整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有关规定的决定。

据悉，该决定的实施期限为两年，决

定自2016年3月1日起施行。

2016 年开年，虽受股市下跌，熔

断机制叫停影响，资本市场人心惶

惶，但是企业上市的热情丝毫未减，

数据显示，春节前，证监会受理的首

发企业数量为766家。

有报道称，刘士余是央行监管工

作出身，执行过很多重要的金融改

革，下一步的证券市场监管可能会升

级，坊间猜测刘士余会大力推进注册

制改革。

推出关键在于
A股持续稳定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认为，推出

注册制改革关键在于 A 股市场的稳

定，注册制在今年两会后有可能加快

进程。

“此时证监会新帅走马上任，更

多是起到安抚投资者情绪、提振市场

信心的作用，而不是很快推进新股发

行的注册制改革。”著名经济学家宋

清辉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宋清辉说：“对股票发行注册制

改革，肖钢曾表示，在市场化程度还

很低的当前，如何在改革过程中平衡

好改革的力度和市场可承受的程度，

对证监会来说是一个挑战。刘士余

现在面对的是跟肖钢在位时一样的

困境，不是靠其意志就可以更快推进

的。如今，这个挑战落到了刘士余的

身上，未来，他执掌的证监会将会面

临更多的挑战。注册制在他手里有

可能成功，也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肖

钢。”

民生证券新三板研究中心研究

员乔誌东也认为，注册制的改革是资

本市场进一步市场化、国际化的重要

改革，应该不会因为证监会主席的换

任而改变。

香颂资本董事长沈萌则发表看

法说，注册制落地出台的决定因素，

除了具体事务工作的进度外，关键在

于整个A股市场是否进入一段相对较

长的稳定期或是回升期，只有在市场

情绪乐观的条件下，注册制的推进才

可能加快。

“新主席上任后，投资者对其寄

予厚望，恰逢全国人大授权日期开

始，因此注册制在两会后有可能加

快进程，如果 A 股持续稳定的话，而

且如果新主席上任后迟迟没有出台

有利于市场发展的新举措，投资者

的失望情绪会反弹，反而不利于注

册制等改革措施的出台。”沈萌分析

道。

中投咨询顾问崔瑜则表示，证监

会换帅虽然终断了肖钢的改革雄心，

但是市场对注册制改革的期待有增

无减，无论是从资本市场的角度还是

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注册制都

有必要加快面世进程。

“目前注册制可以说只差临门一

脚了，金融制度的改革不应该因更换

主席而发生根本性改变，刘士余也需

要承担推进注册制改革的责任。”崔

瑜说。

业内人士也表示，注册制改革不

是短期就能实现的，证监会也会循序

渐进实施发行注册制改革的推进，并

作出过渡期安排。

注册制只差“临门一脚”
两会后或加快进程

本报记者 崔敏

本报记者 崔敏

战略新兴板筹备提速
面世仍无具体时间表

2月 23日，财新网刊发央行金融研究所副

所长卜永祥撰写的《中央银行统筹货币政策与

金融监管是现阶段金融管理体制改革的唯一

出路》一文。在文中，作者建议撤销银监会、证

监会、保监会和外汇局，机构、业务、人员、服务

并入中央银行，建立单一金融管理体制。

作为一个基层金融监管实际操作者和经

历者，笔者十分认同这一观点，并且在很多方

面与作者感同身受：首先，如今分业监管运行

体系成了金融混乱的根源。如股市场外配资，

证监会、银监会都有监管职能，但缺乏沟通与

协作，导致监管信息相互封锁，无法形成监管

合力，致使场外配资成了去年股灾的始作俑

者。而且这种分业监管模式还带来了很多缺

陷：一是地市以下缺乏证监会和保监会机构，

其监管基本处于放任自流状态，如保险展业、

佣金、理赔等保险业务方面及银保合作业务方

面都存在不少违规问题，既让广大保险消费者

投诉无门，又让省级以上保险监管部门难以及

时、准确掌握相关信息，使一些问题长期得不

到解决，严重影响了保险业声誉和形象。二是

在监管上存在相互“争权夺利”现象，对一些公

共交叉金融监管问题上，如果有利就强调部门

权力，导致过度监管；如果不利，就相互推诿，

形成监管割据局面，使金融监管问题长期得不

到解决。如在农村资金互助社、小贷公司、担

保公司等准入审批上，就存在“两张皮”现象，

一些地方政府只审批不监管，银行监管部门因

不由其审批，对存在的风险问题就视而不见，

放任不管，致使这些机构披着“合法外衣”，进

行各种非法集资及高利借贷活动，酝酿了各种

金融风险隐患，使我国金融进入了历史上最混

乱和最危险时期，给民众带来了巨大损失，更

带来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其次，分业监管模式

已跟不上金融创新与发展需要，给各种社会乱

办金融行为以可乘之机。如商业银行发行的

各类理财产品及为股市提供融资融券问题，就

牵涉到多个监管部门，由于相互间监管机制跟

不上，存在规避金融监管问题，将资金绕道正

规信贷渠道流向非标资产业务及过度流向股

市，埋下了经营风险隐患。不少企业借扩大企

业基金及业务创新之名行非法集资之实，使各

种非法集资案件屡屡发生。尤其，对非法集资

监管由于各级地方政府与金融监管部门缺乏

步调一致的行动，甚至貌合神离，无法斩断非

法集资之根。而且当问题发生时，地方政府和

金融监管部门只能充当“马后炮”角色，无法将

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使其呈“野火烧不

尽之势”。再次，监管部门之间不协调局面，给

被监管部门增加了不应有的负担，让被监管单

位陷入无所适从和无可奈何局面。如在对商

业银行及农村信用社监管上，央行与金融监管

部门存在很多交叉监管领域，而且在监管报表

和其他统计信息上，各搞一套，使被监管部门

疲于应付，加重了监管负担，造成了监管资源

浪费；又影响了监管效率，甚至损害了金融监

管部门权威和声誉。

因而，央行官员提出的金融监管改革思

路，意见中肯，切合中国实际，且建立单一金融

监管体制，是成本最低、运行效能最大化的金

融监管模式：一方面，有利集中金融监管资源，

不需增设过多监管机构和增加过多监管人员，

有利形成高效有序的金融监管合力，解决央行

与监管部门分设体制下系统性风险应对和危

机处置能力不足等问题，避免道德风险，充分

发挥央行监管权威，确保打击社会乱办金融行

为的精准有力，为金融安全运行提供坚强保

障。另一方面，有利于建立覆盖所有金融行业

的金融监管体系，使金融监管更加适应金融交

易跨市场化、银行业务表外化、资本流动网络

化等金融发展新特点、新动态需要，能极大地

实现金融功能监管，有效堵塞金融监管“真

空”，使各种金融混乱无序行为无处遁形。再

一方面，央行宏观监管与地方微观监管相结合

的分层式监管模式，适合中国行政区划特色，

有利促进地方政府与监管部门形成监管互动；

且更能分清监管职责，实现央行宏观金融监管

与地方微观金融监管的有机结合，极大地提高

金融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激发金融监管活

力，彻底摆脱过去金融监管反应迟钝、查处滞

后的被动局面，从根本上扭转当前金融监管不

利局势，对提高金融监管快速反应和查处能

力、增强金融监管震慑力，维护好金融秩序将

起到重要作用。

“一行三会”合并应是
金融监管改革首选

莫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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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博制图

专家指出，战略新

兴板推出时间表

正在逐渐明确，目前各

项准备工作也在紧张有

序地推进，已经成立了

专门的新兴产业板注册

中心，相关人员和设备

也基本到位，第一批上

市企业虽未披露，但是

企业上市热情很高。


